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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阴县位于济南市西南端，鲁中南泰山西脉，黄
河南岸，现辖７个乡镇，３４６个行政村，总人口３６．５
万，土地总面积 ７１５．０６ｋｍ２，其中农业人口 ２６．０５
万，１０万多处宅基地，农村村庄总占地达到６１１３．０５
ｈｍ２，人均占地２３５ｍ２，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集约挖
潜的空间较大。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问题

（１）缺乏规划制约，居住分散。由于村庄建设
长期缺少规划的引导和制约，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

总量偏大，人均占地严重超标。村庄建设缺乏整体

性和全局性，加之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制度局限，居

住零乱，不集中，集约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村容村

貌及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农业的规模经营。

（２）一户多宅现象突出，闲地多。一部分村民
申请新宅基地后，原宅基地不处理，致使新宅不断外

扩、村内闲置宅基地增多，老村形成空壳村。有的村

近１／５的房屋无人居住，土地利用率低，造成土地资
源严重浪费。再加上旧房破旧不堪，致使全村房屋

新旧混杂，杂乱无序，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

（３）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差。部分村庄内房
屋朝向、面积大小、形状、材料等各不相同，村内街道

弯曲不直、基础设施差，路面乱堆乱放杂物和草，村

民住房与猪圈、牛栏混杂，生活环境脏、乱、差，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２　探索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新路子

２．１　主要成果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平阴县坚持“规划先行、节约用
地、群众自愿、规范操作”的原则，依托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开展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２００４年３月，依
托市级项目栾湾乡（北栾片）土地整理项目，把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与该村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

节约集约用地之路，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自

筹自建、适当补贴”的原则，采取招标形式对北栾湾

旧村组织复垦。项目投资８７．４２万元，全村共拆迁
房屋６５０间，清运砖瓦碎石３万 ｍ３，旧村整理用地
土石方３．５万ｍ３，房屋拆迁动用土石方１．３万 ｍ３，
清理树株４８００棵，修生产路８条（６纵２宽）长３
０７０ｍ、宽２ｍ，在北栾村居民区修变电室１间，架设
输电线路１８００ｍ。同时，实现净增耕地９．６ｈｍ２，盘
活利用了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促进了当地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平阴县
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１３２个，其中涉及农村居民
点整理项目２７个（市级４个、省级１个），投入资金
１４７１．５７万元，对 ５６个村 ２６６．３５ｈｍ２土地进行整
合，新增耕地１１２．６５ｈｍ２，有效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
用，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活环境。

２．２　工作经验

（１）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在土地整理中，平阴
县针对项目所在地的地域情况、自然和人文资源优

势，聘请规划、城建、园林、水利等部门的专家进行综

合规划，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实地调

查村庄户数、人口、住房情况，确定安置户数、安置位

置和面积，制定搬迁时间期限、搬迁补偿标准、复垦

时间期限等，然后上墙公告，接受农民监督和建议。

科学编制村庄整治规划和行动计划，有步骤、有计划

地逐步启动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

（２）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村庄整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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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众满意为第一取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由村干

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科学论证，在广泛听取和征求群

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整治项目及内容，通过开展孝

直镇孔庄村等试点工作，发挥示范引导作用，用具体

生动的成果，教育和引导农民自愿参与土地整理活

动。

（３）重点突破、有序推进。在加快实施农用地
整理的基础上，平阴县针对农村村庄用地布局、结构

不合理和复垦整理潜力大的实际，不断加大对农村

居民点整理的力度。回收拆除多占宅基地，对空闲

面积较大的地块进行拆迁整理；通过科学合理规划，

对零星的自然村进行拆并，引导其向中心村转移，完

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供水、供电、通讯、道

路硬化等设施建设，提出并实施了以“百村改造、百

矿复绿、十万亩滩区治理”为内容的“双百十万”治

理工程。全县各项目区累计整治“空壳村”８６个，治
理破损山体２６座，改造中低产田６４００ｈｍ２，新增水
浇地面积５７４０ｈｍ２，项目区每年每公顷增收达 ４
５００多元，全县２０％的农业新增产值得益于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的实施。

（４）领导重视、齐抓共管。为充分发挥政府的
调控作用，平阴县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

任副组长，国土、财政、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村庄土地整理领导小组，各乡镇

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班子；实行从项目的选择审

查到监督验收的全过程管理，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组织网络，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的有

序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３　开展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建议

（１）坚持规划先行、制定完善的农村居民点整
理专项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是做好村庄土地

整理工作的前提。在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中要根据

村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进行项目规划设计，形成

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规划设计相衔接的规划体系，

准确把握确定村庄发展的定位、格局和方向，制定统

一完善合理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专项规划。既要

根据实际安排好整理的先后顺序，又要尽可能把整

理项目与已经完成或将要实施的农田整理项目连片

规划，充分考虑安置拆迁农户新建房屋用地的规划

空间，保证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顺利进行。

（２）坚持依靠群众、制定切实有效的农村居民
点整理计划。农民是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主体。

在项目具体实施规划的制订中，应当尊重民意，建立

并推行完善的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科学论证

制度。根据需要解决问题的迫切程度、项目的难易

程度和村庄及村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科学编制农村

居民点土地整理行动计划，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启

动。组织有关专家对村庄调查摸底，对耕地、道路、

房屋、水电通讯设施等进行统筹安排，对村内建筑物

的位置、方向、地面标高、建筑物总高、建筑风格等做

出统一的规定，要采取措施确保每家每户都严格按

照村庄规划设计实施建设。

（３）明晰农村宅基地土地产权、确保村庄建设
用地管理有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规定，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在

现实生活中，农民往往认为农村宅基地是一种私有

财产，可以随便处置，造成了大量旧宅基地闲置、荒

废。应当抓紧制定明晰农村宅基地土地产权、使宅

基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对这种行

为加以限制。另外、村民申请宅基地必须符合乡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必须遵循

一户一宅的原则，宅基地面积必须符合该省土地管

理条例规定的用地标准，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或者

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一律不予批准。

（４）加强宣传，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
工作。近年来，大部分土地整理仅限于农田整理，仅

部分项目涉及少量的村庄建设用地整理，现阶段一

些农村面貌还比较落后，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短缺，应严格按照中央提出

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的“村容整洁”的方针，

提高全社会对开展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要积极推进农村居

民点土地整理，抓好旧村改造、治理空心村等村庄整

理效果好、具有推广价值的重点项目的试点工作，加

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并积极地逐步推

广。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集聚地，对村庄进行整

治，配套必要的设施，可以改善村容村貌，实现土地

集约利用，实现耕地红线不减少目标。

·４１·

第２５卷第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月


	sddz1

